
綜上，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涉及的資產定價公允，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的情形。
（四）本次重組所涉及的資產權屬清晰，資產過戶或者轉移不存在法律障礙，相關債權債務處理合法情況
本次擬購買的標的資產為開磷瑞陽持有的赤峰瑞陽100%股權。根據開磷瑞陽出具的承諾，開磷瑞陽擁有

可對抗第三人的赤峰瑞陽全部股權，股權權屬清晰，並保證不就所持赤峰瑞陽股權設置抵押、質押等任何第三
人權利，股權過戶不存在法律障礙，不存在限制交易的任何情形，不存在涉及訴訟、仲裁、司法強制執行等重
大爭議或存在妨礙權屬轉移的任何情形。

根據《重大資產收購協議》，本次交易完成後，赤峰瑞陽將成為上海中毅達的控股子公司，其仍為獨立存
續的法人主體，其全部債權債務仍由赤峰瑞陽享有或承擔，不涉及債權債務的處置或變更。

（五）有利於上市公司增強持續經營能力，不存在可能導致上市公司重組後主要資產為現金或者無具體經
營業務情形

通過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取得盈利能力較好的化工原料和化學製品生產與銷售的標的公司100%股權，將
全面改善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有利於上市公司增強持續經營能力，不存在可能導致上市公司重組後
主要資產為現金或者無具體經營業務的情形。

（六）有利於上市公司在業務、資產、財務、人員、機構等方面與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人保持獨立，符合
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獨立性的相關規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為資管計劃，信達證券作為管理人代表該資管計劃行使股東權利。本次
交易前，上市公司在業務、資產、財務、人員、機構等方面與控股股東、管理人及其關聯方保持獨立，符合中
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獨立性的相關規定。

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仍將在業務、資產、財務、人員、機構等方面與控股股東、管理人及其關聯方
繼續保持獨立，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就本次交易出具了《關於保持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承諾函》，承諾保持上市公
司人員獨立、保持上市公司資產獨立完整、保持上市公司財務獨立、保持上市公司機構獨立、保持上市公司業
務獨立。

本次交易符合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獨立性的相關規定。
（七）有利於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
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將依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法律法規的要求，

規範本次交易後的業務運作及法人治理要求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綜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組辦法》第十一條的有關規定。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7）審議通過《關於<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公司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等相關要求就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事項製作《上海中毅達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獨立董事已就本議案及相關議案發表事前確認意見及獨立意見，認為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
《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
券交易所頒布的規範性文件的規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備可操作性，有利於提高公司的資產質量和持續盈利能
力，有利於增強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和市場抗風險能力，有利於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8）審議通過《關於簽訂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

大資產收購協議>的議案》
就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事宜，批准公司與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簽署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資產收購協議》。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9）審議通過《關於批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審計報告、備考審閱報告和資產評估報告的議案》
經審議，監事會批准中喜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下稱「中喜會所」）對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擬

置入資產出具的中喜審字[2019]第1655號《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至2019年1-6月財務報表審計報告》
及中天華對擬置入資產出具的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資產評估報告》。

監事會審議了公司管理層基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目的編制的上市公司備考財務報表及附註，同意對外報
出，並批准中喜會所出具的中喜專審字[2019]第0877號《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1-6月備考
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至2019年1-6月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江
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擬轉讓股權所涉及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1-6月備考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0）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法與評估目

的相關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的議案》
公司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聘請了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對擬置入資產

的價值進行評估，並出具了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資產評估報告》。公司監事會認為：
1．評估機構的獨立性
評估機構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天華」）具有證券相關資產評估業務資格。評

估機構及經辦評估師與上市公司及交易對方不存在利益關係或衝突，具有獨立性。
2．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
中天華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出具的評估報告的評估假設前提符合國家有關法規與規定，遵循了市場通行慣

例及準則，符合評估對象的實際情況，評估假設前提具有合理性。
3．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
本次中天華評估的目的是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提供合理的作價依據；中天華在評估過程中運用了合規且符

合標的資產實際情況的評估方法，履行了相應的評估程序，遵循了獨立性、客觀性、科學性、公正性等原則，
選用的參照數據、資料可靠；評估方法選用恰當，評估結論合理，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相關。

4．評估定價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涉及的標的資產作價是以具有證券相關資產評估業務資格的評估機構做出的評估結果為

參考依據，評估價值分析原理、採用的模型、選取的折現率等重要評估參數符合標的資產實際情況，預期各年
度收益和現金流量評估依據及評估結論合理，標的資產定價合理、公允，不會損害中毅達及其股東、特別是中
小股東的利益。

綜上，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中所聘請的評估機構具有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合理，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
相關性一致，其所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的評估結論合理，評估定價公允。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1）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說

明的議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規定，公司董事會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進行了認真審
核，並出具了《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說明》。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重大資產
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2）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是否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

第五條相關標準的議案》
根據《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7]128號）第五條規定，

「剔除大盤因素和同行業板塊因素影響，上市公司股價在股價敏感重大信息公佈前20個交易日內累計漲跌幅超
過20%的，上市公司在向中國證監會提起行政許可申請時，應充分舉證相關內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親屬等不存
在內幕交易行為。」

公司因無法在法定期限內披露2018年年度報告，公司股票於2019年4月30日起停牌。現就該停牌之日起
前20個交易日（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29日），公司股票的股價漲跌幅情況，以及同期上證綜合股指數
（000001.SH）、土木工程建築業指數（883153.WI）的漲跌幅情況比較、說明如下：

2019年4月30日前20個交易日的區間公司股票價格、上證綜合指數、證監會土木工程建築業指數漲跌幅情
況如下表所示：

日期 中毅達收盤價
（元/股）

上證綜合指數
（000001.SH）

證監會土木工程建築業指數
（883153.WI）

2019年3月29日 4.14 3,090.76 2,501.53
2019年4月29日 3.26 3,062.50 2,386.24
漲跌幅 -21.26% -0.91% -4.61%

數據來源：wind資訊
由上表可知，上市公司股價在上述期間內漲跌幅為-21.26%，在剔除同期大盤因素和行業板塊因素影響

後，上市公司股票累計漲跌幅為-15.73%。上市公司股價在剔除同期大盤因素影響後，累計漲跌幅未超過
20%，未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7]128 號）第五條的相
關標準，不屬於異常波動情況。

監事會認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公告前股票價格波動未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
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7]128 號）第五條相關標準。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13）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聘請中介機構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提供服務的議案》
為實施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公司擬聘請華創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獨立財務顧問，擬聘

請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專項法律顧問，擬聘請中喜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審計機構及審閱機構，擬聘請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為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資
產評估機構。

表決結果：同意票2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三、備查文件
第七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二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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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一般風險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
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2019年10月17日，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第
七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以下簡稱「本次交易」）的相關議案。在本次交易
中，公司擬支付現金購買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權。

公司制定了嚴格的內幕信息管理制度，並在與交易對方的協商過程中盡可能控制內幕信息知情人員範圍，
減少和避免內幕信息傳播，但在本次交易過程中，根據中國證監會《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
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等相關規定，仍可能存在涉嫌內幕交易被立案調查，導致本次重大資產重組被暫
停、被終止的風險。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體披露的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公司後續公告，注意投資風險。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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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9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
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19年11月5日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9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11月5日14點30分
召開地點：【赤峰市元寶山區元寶山鎮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行政樓四樓會議室】
（五）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19年11月5日
　　　　　　　　　至2019年11月5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

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
15:00。

（六）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應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二、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議案 √ √
2.00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整體方案 √ √
2.01 交易對方 √ √
2.02 交易標的 √ √
2.03 資產評估及作價情況 √ √
2.04 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 √ √
2.05 過渡期損益安排 √ √
2.06 交易標的的交割 √ √

2.07 職工安置方案 √ √
2.08 債權債務處置方案 √ √
2.09 業績承諾及補償方案 √ √
2.10 本次交易決議的有效期 √ √
3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 √
4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但不構成重組上市的議案 √ √

5 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
規定》第四條規定的議案 √ √

6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的議案 √ √

7 關於《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
案 √ √

8 關於簽訂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中毅達股份有
限公司之重大資產收購協議》的議案 √ √

9 關於批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審計報告、備考審閱報告和資產評估報告的議
案 √ √

10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法
與評估目的相關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的議案 √ √

11 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
效性的說明的議案 √ √

12 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是否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
的通知》第五條相關標準的議案 √ √

13 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議案 √ √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詳見公司於2019年10月21日刊載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

sse.com.cn的公告

特別決議議案：2.00-2.10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1-13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無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無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無

三、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可以登陸交易系統投票平

台（通過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網址：vote.sseinfo.com）
進行投票。首次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進行投票的，投資者需要完成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
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多個股東賬戶，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其全部股東賬戶下的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
先股均已分別投出同一意見的表決票。

（三）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四）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五）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四、會議出席對像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股東有權出席股東

大會（具體情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Ａ股 600610 *ST毅達 2019/10/25 －
Ｂ股 900906 *ST毅達B 2019/10/30 2019/10/25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五、會議登記方法
為保證本次股東大會的順利召開，減少會前登記時間，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及股東代表可提前登記確

認。登記方式如下：
1、法人股東憑加蓋公章的法人營業執照複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或授權委託書（授權委託書模板詳

見附件1）、股票帳戶卡及受托人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
2、自然人股東須持本人身份證、股票帳戶卡進行登記；委託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授權委

託書模板詳見附件1）、委託人身份證、股票帳戶卡辦理登記手續；
3、股東為QFII的，憑QFII證書複印件、授權委託書（授權委託書模板詳見附件1）、股票帳戶卡及受托人

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
4、授權委託書為股東授權他人簽署的，該授權委託書應當經公證機關公證，並將公證書連同授權委託書

原件一併提交；
5、異地股東可憑以上有關證件採取信函登記，不接受電話登記，出席現場會議時應當持上述證件的原

件，以備查驗。
(一) 登記時間：2019年11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二) 登記地點及授權委託書送達地點：【上海市虹口區海倫路440號金融街海倫中心A座9層905；郵政編

碼：200086。聯繫電話：18918578526。聯繫人：胡家勝】。信函請注「股東大會」字樣。

六、其他事項
(一) 會議聯繫方式
【地址：上海市虹口區海倫路440號金融街海倫中心A座905；
聯繫人：胡家勝；
電話：18918578526；
會議聯繫郵箱：752436562@qq.com。】
(二) 會期半天，參加會議的股東食宿、交通等費用自理。
(三) 網絡投票期間，如投票系統受到突發重大事件的影響，則本次相關股東會議的進程按當日通知進行。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10月17日

附件1：授權委託書
　　　報備文件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附件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5日召開的貴公司2019年第

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持優先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議案    
2.00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整體方案    
2.01 交易對方    
2.02 交易標的    
2.03 資產評估及作價情況    
2.04 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    
2.05 過渡期損益安排    
2.06 交易標的的交割    
2.07 職工安置方案    
2.08 債權債務處置方案    
2.09 業績承諾及補償方案    
2.10 本次交易決議的有效期    
3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4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但不構成重組上市
的議案    

5 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的議案    

6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規定的議案    

7 關於《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
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8 關於簽訂附生效條件的《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資產收購協議》的議案    

9 關於批准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相關審計報告、備考審閱報告和
資產評估報告的議案    

10
關於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

合理性、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相關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
的議案

   

11 關於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說明的議案    

12 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是否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第五條相關標準的議案    

13 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議案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對於委託人在本授權委

託書中未作具體指示的，受托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股票簡稱：*ST毅達　　　　　　　　　　　　　　　　　　　　　　　　　　　　　股票代碼：600610
股票簡稱：*ST毅達B　　　　　　　　　　　　　　　　　　　　　　　　　　　　 股票代碼：900906
上市地點：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摘要

交易對方　　　　　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財務顧問

2019年10月

聲 明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監事聲明
本公司及全體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監事閆東、夜文彥保證本報告書及其摘要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

並對本報告書及其摘要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本公司負責人和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保證本報告書及其摘要中財務會計資料真實、完

整。
本次交易相關事項的生效尚待股東大會批准。本報告書所述事項並不代表中國證監會、上交所對於本次重

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實質性判斷、確認或批准。
有權機關對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決定或意見，均不表明其對本公司股票的價值或投資者收益的實質性判斷

或保證。任何與之相反的聲明均屬虛假不實陳述。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經營與收益的變化，由本公司自行負責；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資風險，由投資者

自行負責。投資者若對本報告書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問，應咨詢自己的股票經紀人、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
專業顧問。

二、交易對方聲明
一、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交易對方開磷瑞陽已出具承諾函：「一、本公司承諾，本公司為本次交易所提供

或披露的信息和出具的說明、承諾及確認等真實、準確和完整，保證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就提供或披露信息、說明、承諾及確認等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在參
與本次重組期間，本公司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及時披露有關
本次重組的信息。

二、本公司承諾，本公司向參與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機構所提供的資料均為真實、準確、完整的原始書面資
料或副本資料，資料副本或複印件與其原始資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簽名、印章均是真實的，不存在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就提供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本公司保證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報告義務，不存在應當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協議、安排或其他事項。

三、本公司承諾，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而給上市公司
及投資者帶來損失，本公司承諾承擔賠償責任。」

三、本次交易證券服務機構聲明
為本次交易出具獨立財務顧問報告、審計報告、法律意見書、資產評估報告的證券服務機構承諾：
保證本次交易申請文件的真實、準確、完整，如本次交易申請文件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

漏，相關證券服務機構未能勤勉盡責的，將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釋 義
在本報告書中，除非文義載明，以下簡稱具有如下含義：

中毅達、上海中毅達、上市公司、
*ST毅達、本公司、公司 指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支付現金購買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權
交易對方 指 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中毅達 指 廈門中毅達環境藝術工程有限公司
上河建築 指 福建上河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中觀建設 指 貴陽中毅達觀山湖產業園建設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中毅達 指 新疆中毅達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毅達 指 深圳前海中毅達科技有限公司
貴州中毅達 指 貴州中毅達建設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立成景觀 指 江西立成景觀建設有限公司
開磷瑞陽 指 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溧陽瑞陽 指 溧陽市瑞陽化工有限公司，開磷瑞陽的前身
瑞陽化工 指 江蘇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開磷瑞陽的前身
赤峰瑞陽、標的公司、標的資產 指 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
東泉糧油 指 赤峰東泉糧油購銷有限公司
瑞陽新材料 指 貴州開磷瑞陽新材料有限公司
赤峰開瑞 指 赤峰開瑞科技有限公司
開磷天健 指 江蘇開磷天健化工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開磷雁峰塔 指 湖南開磷雁峰塔塗料有限公司
上海卡帕瑞 指 卡帕瑞化學（上海）有限公司
江西銘川 指 江西銘川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開磷集團、開磷控股 指 貴州開磷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磷化集團前身
磷化集團 指 貴州磷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開磷股份 指 貴州開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溧陽產業基金 指 溧陽市產業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公司
貴州合成氨 指 貴州開磷息烽合成氨有限責任公司
寧波尚融 指 尚融（寧波）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天瀨建設 指 溧陽市天瀨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貴州金控 指 貴州金融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丹陽丹貿 指 丹陽丹茂化工科技中心（有限合夥）
上海尚融 指 上海尚融聚源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資管計劃 指 信達證券-興業銀行-信達興融4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
信達證券 指 信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申集團 指 大申集團有限公司
西藏錢峰 指 西藏錢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一乙 指 西藏一乙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文盛資產、文盛公司 指 上海文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喀什農商行 指 新疆喀什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寶利盛 指 深圳寶利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天祐睿聰 指 貴州天祐睿聰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鑫聚投資 指 貴州鑫聚投資有限公司
太平洋公司 指 太平洋機電（集團）有限公司
太平洋機械 指 上海太平洋機械進出口公司
上海機械集團 指 上海機械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
中紡機 指 中國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上海二中院 指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烏魯木齊中院 指 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

多元醇 指 即分子中含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羥基的醇類，包括季戊四醇、三羥甲基丙
烷、木糖醇等

無水燃料酒精 指 無色澄清液體。有特殊香味。易流動。極易從空氣中吸收水分，能與水和
氯仿、乙醚等多種有機溶劑以任意比例互溶。

低卡煤炭 指 煤的標準發熱量為7,000大卡，1,000—2,000的低卡煤炭

文盛案 指
文盛資產根據上海二中院於2016年11月作出的(2001)滬二中執字第156、
158號裁定，文盛資產成為該案件的申請執行人。因該案申請執行人為文盛
資產，故該案簡稱「文盛案」。

本報告書/重組報告書 指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
《審計報告》 指 《赤峰瑞陽化工有限公司2017至2019年1-6月財務報表審計報告》
《審核報告》 指 《業績承諾專項審核報告》

《資產評估報告》 指 《江蘇開磷瑞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擬轉讓股權所涉及的赤峰瑞陽化工有限
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

《備考審閱報告》 指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1-6月備考合併財務報表審閱
報告》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證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重組辦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26號準則》 指 《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公司重大
資產重組申請文件》

《重組若干規定》 指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
《信披辦法》 指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
《上市規則》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公司章程》 指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華創證券、獨立財務顧問 指 華創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中倫律所、法律顧問 指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
中天華 指 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
中喜會所、審計機構 指 中喜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貴州省國資委 指 貴州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上海證監局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
上交所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
報告期 指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6月
元、萬元、億元 指 人民幣元、萬元、億元

重大事項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的主要內容如下：
上市公司擬支付現金購買開磷瑞陽持有赤峰瑞陽100%的股權。
根據中天華出具的中天華資評報字[2019]第1602號《資產評估報告》，以2019年6月30日為基準日，最終

赤峰瑞陽採用收益法評估後的股東全部權益評估價值為76,040.64萬元。經交易雙方協商，赤峰瑞陽100%股權
的交易價格確定為76,040.64萬元。

交易完成後赤峰瑞陽成為上市公司全資子公司，納入上市公司合併報表範圍。

二、本次交易是否構成重大資產重組、關聯交易以及重組上市的認定
（一）本次交易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擬購買資產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資產總額為99,144.76萬元、2018年的營業收入為114,920.27

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報表相關指標的比例均超過50%；本次擬購買資產的交易價格為
76,040.6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報表淨資產的比例亦超過50%。根據《重組辦法》，本次
交易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交易不涉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不需提交中國證監會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但需提交上市公司股
東大會審議。

（二）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對方與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及其管理人不存在關聯關係，因此本次交易不構成

關聯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構成重組上市
本次交易不涉及向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購買資產，本次交易亦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其管理人發生

變化，因此，本次交易不構成重組上市。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
本次擬購買資產的交易對價為76,040.64萬元。上市公司將採用分期支付現金的方式支付赤峰瑞陽的股權

價款：上市公司將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2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000萬元定
金；自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成之日（即交割日）起5個工作日內，上市公司應向開磷瑞陽支付首期轉讓款（即
股權轉讓款的80%），即60,832.512萬元，上市公司已支付的定金1,000萬元自動轉為部分首期轉讓款，即在
交割日後上市公司實際應向開磷瑞陽支付的首期轉讓款的金額為59,832.512萬元。剩餘股權轉讓款（即股權轉
讓款的20%）的支付安排如下：

1、赤峰瑞陽2019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19年
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赤峰瑞陽2019年度實際淨利
潤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即7,470萬元），上市公司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當年度的業
績差額。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19年度《審
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2、赤峰瑞陽2020年度實際淨利潤大於或等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時，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20年
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轉讓款。如赤峰瑞陽2020年度實際淨利
潤低於當年度承諾淨利潤的90%（即7,920萬元），上市公司有權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當年度的業
績差額。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20年度《審
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3、上市公司應在赤峰瑞陽2021年度《審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開磷瑞陽支付1/3剩餘股權
轉讓款。如各利潤承諾年度的實際淨利潤之和低於25,000萬元，上市公司應將差額部分（減去2019年度與
2020年度已補償的業績差額）自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中扣除。

如經扣除的當年度應付股權轉讓款為負值，上市公司無需履行付款義務，且開磷瑞陽應自2021年度《審
核報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上市公司作出同等金額的現金補償。

四、交易標的定價及估值依據
擬購買資產的交易價格以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評估機構對標的資產截至評估基準日進行評估而出具的且經

貴州省國資委備案的評估報告確定的評估值為基礎，並經交易雙方協商確定。
標的資產的評估基準日為2019年6月30日。
中天華採用資產基礎法和收益法對標的資產進行評估，並選擇收益法的評估結果作為最終評估結論。根

據中天華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經資產基礎法評估，赤峰瑞陽於評估基準日2019年6月30日賬面淨資產
48,662.80萬元，評估價值57,252.58萬元，評估增值8,589.78萬元，增值率為17.65%；經收益法評估，評估價
值76,040.64萬元，評估增值27,377.84萬元，增值率為56.26%。本次評估選取收益法結果作為評估結論，即
標的資產的評估值為76,040.64萬元。

五、過渡期損益安排
標的資產的過渡期為評估基準日至標的資產交割日。
標的資產過渡期內產生的盈利、收益歸上市公司所有，虧損及損失由開磷瑞陽承擔，並由中毅達自股權轉

讓款中直接扣除。如未支付的股權轉讓款不足以滿足扣除要求，中毅達有權單方解除本協議，並要求開磷瑞陽
賠償中毅達的全部損失。

雙方同意在交割日後10個工作日內，由雙方共同確認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審計機構對標的資產在過渡期
內的損益情況進行審計。如專項審計結果認定標的資產發生虧損或淨資產減少的，則交易對方應在專項審計報
告出具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方式向上市公司進行補償。

六、本次重組對於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本次重組對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的影響
本次重組前，上市公司處於全部下屬子公司失去控制、主營業務停滯的狀態，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

主營業務將轉變為精細化工產品的生產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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